附件5：

公共空间智能自助服务的合作内容及要求

一、合作内容
为满足游客公共服务需求，由合作方出资在柳州市博物馆所辖场馆内指定地点提供特色茶饮（2家），便民文创水及纸巾（2家）等智能自助服务。所售产品设计应有柳州文化元素、广西地域特色。柳州市博物馆提供适合销售设备运行的场地、安保等服务，并授权合作方使用合作期间博物馆提供的标识、商标、图像等资料。
二、意向合作方资格条件
1.合作方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或合法经营资质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，拥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近三年内无违法、失信记录。
2.未被“信用中国”及“中国政府采购”网站列入失信惩戒名单。
3.合作方须具备智能零售设备运营经验。
4.合作方应具备与所申报合作项目相关的业务范围及专业能力。
5.合作方需拥有与合作项目相匹配的资金实力和履约能力，能够按照合作协议要求投入必要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6.能够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柳州市博物馆的各项规章制度，积极配合博物馆的管理和监督，自觉维护博物馆的声誉和形象，在合作过程中履行信息保密义务，不得泄露博物馆未公开的文物信息、数据资料及合作商业秘密。
三、合作要求
1.合作方需认同柳州市博物馆的文化定位和发展理念，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，愿意以社会效益为优先目标，共同推动柳州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，确保合作项目能够服务于公众文化需求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合作方需建立完善的设备巡检与应急响应机制，配备专职技术人员驻场或随叫随到，确保设备故障在30分钟内响应、24小时内解决一般故障、48小时内解决重大故障，重大节假日及高峰期须提前增配运维力量，保障服务不间断。
3.所售产品须质量合格，文创产品应融合柳州文化、民族文化或广西特色，需提供文创设计、生产案例，且所有产品须经博物馆事前审核。
4.合作方负责设备的日常维护、清洁与安全管理，确保不影响参观秩序与安全。须定期向博物馆提供销售数据与收益报表，并按规定进行收益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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